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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３个农村改革试验区７１６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

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

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

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

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

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

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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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农户分散经营逐渐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方式,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向城镇转移就业.截至２０１７年末,我国城

镇常住人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亿人增加到８．１亿人,年均增加１６４４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１９７８
年的１７．９２％增长到５８．５２％,年均提高１．０４个百分点①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对进城落户农民

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以下简称“三权”)处置

的考量.２０１４年底,原农业部«关于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和试验任务的批复»,在重庆市梁平区等

地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任务.２０１５年３月,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将泸县等地纳入三项改革试点范围,探索

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退出.２０１５年６月,原农业部、中央农办、原国家林业局联合下发了«关于积极

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工作的批复»,在全国选取２９个试点县

(市、区),对拓展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展开试验,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权能.
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户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享有的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权利,相对于

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更接近于完整意义上的财产权利[１].总体看来,我国农村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不平衡,多数村级集体经济力量薄弱[２],农户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权能虚

置,个体农户在集体财产中的权利模糊,多数地区农户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存程度较低.随着城镇

化的深入推进,构建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通道,既是完善“三权”退出机制,引导进城落户农民进一步

市民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深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更多财产权利的实践需要.在此背景下,
从农户视角分析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决策机理和退出意愿选择,对于深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
探索完善构建“三权”退出机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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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度演进及文献回顾

　　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集体分配制度演进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收益分配制度方面的演进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合作化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８年),从土地改革推向全国,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普及,土地所有制经历了从封建剥

削的土地所有制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再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此阶段的分配制度,相应地从自给自

足的分散经营,到初级社的按劳分配为主、生产资料作价入股获得相应报酬,再到高级社取消土地等

生产资料报酬、定额计酬和按件计酬的变化.第二,人民公社阶段(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为了在更高水平

上进行农业合作,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断推进,农村的集体所有制逐渐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此阶

段的分配制度则是供给制和按劳分配相结合,在人民公社后期则逐渐的倾向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尤
其在“文革”开始之后,分配上以人头为依据,平均主义倾向严重[３],把“正确的劳动态度”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作为评工标准,评工计分与政治运动的结合助长了劳动中的消极怠工[４].第三,家庭联

产承包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文革”中出现的分配平均主义得到纠正,从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到逐渐承认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合法性,以家庭联产承包形式的经营模

式得以确立,包干到户、联产计酬成为主要分配形式,“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取
消了以工分计酬和统一分配的方式,并且提出了包括按劳计酬、股金分红等分配方式的合作经济.第

四,十八大以来(２０１２年至今),对集体收益分配权进行了不断探索并在多处展开试点,主要方向在于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壮大集体经济,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权能,探索建立

有偿退出机制,为进城落户农民构建退出通道.

２．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对于集体收益分配权的研究不断丰富,主要集中在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概念界定、权能实

现方式探索等方面.从概念界定方面来看,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个体对农民集体所有财产享有的

一种权利,农民个体基于其在集体中的成员身份而对集体所有财产的收益提出的分配请求,这种收益

分配的请求对象一般是集体财产的投资经营性收益如集体财产经营取得的收益、补偿类收益如征地

补偿收益、政策性补助收益以及其他农民集体收益[５].韩松提出集体成员以股份分配的方式实现集

体成员收益分配权,称为集体资产股份收益权[６].也有学者认为,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基于成员权获得

的对集体净资产的分配权利,因此也称其为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７Ｇ８].对于其权能实现方式,从农村

集体资产股权的权能来看,其具有明显的成员性和福利性,权能属性并不完备,缺乏市场化特征[９].

２０１４年开展的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旨在丰富其权能内涵,如“长洲模式”中“一权”向“四权”的转

变[１０]以及甘肃陇西县地区“一权”向“六权”的转变[１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壮大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量化到人,为农民增

加了财产性收入.但是,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制度属于惰性分配制度[１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天然

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而集体经济经营性资产进入市场必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仅参与共享收益,却不承担经营风险.尤其是部分农户离农进城之后,继续享有集体收益分

配权.而集体收益分配权相对于其他财产权利,更符合完整意义的财产权利,尤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

后,强调赋予农民对集体收益分配权有偿退出等权能,使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流动性增强[１].在此背景

下,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有偿退出通道既是完善集体收益分配制度的需要,也是丰富集体收益分配权

的权能的需要.目前对“三权”退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两权”退出方面,
对于集体收益分配权的研究也尚在探索阶段,鲜有研究关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问题.随着集体

产权制度的深入推进和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构建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通道对于完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财产权利,推动农民市民化、加快城市化进程也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在对重庆梁平、成都温

江、泸州泸县三个改革试验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采用７１６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

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农户分化、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

出意愿是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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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论分析框架

　　集体收益分配权除了财产权利,对农户来讲兼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特征.城镇化背景下,农
民对其退出选择更多是基于离农进城的城乡流动决策[１３].Todaro在乡城人口流动模型中指出,农
户的迁移决策取决于农户预期城乡收入差异V(０)[１４],即考虑乡城转移成本C(０)和获得就业概率P
(t)的城市的工资收入Yu(t)与在乡村的收入Yr(t)之差:

V(０)＝∫
n

t＝０
P(t)Yu(t)－Yr(t)[ ]e－rtdt－C(０)

M＝f(V),f′(V)＞０
(１)

据此模型,并借鉴王常伟等[１５]的思路,在具备退出条件下,农户退出相关权能离农进城,退出其

基于成员权的财产权利的收入为进城就业工资水平与补偿之和:

V(０)＝∫
n

t＝０
[P(t)Yu(t)＋I(t)－Yr(t)]e－rtdt－C(０) (２)

式(２)中,I(t)为农户退出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资产股份的补偿的第t期补偿.为简化分析,本
文考虑农户的当期退出决策,即t＝０,在不考虑农户的城市就业概率的情况下,式(２)简化为:

V＝(Yu＋I－Yr)－C (３)
当农户选择保留相关权能继续留在农村时,农户在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之间配置家庭劳动力,资

本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持有农地预期收入主要包含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工资性收入.在当前情

况下,大部分农户将宅基地视作保障性资产持有,分散性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集体收益分配权

农户更多的将其视为潜在性的收入来源.因此农户的退出选择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城市非农

就业的差距,在具备退出条件下的农户的收入水平为:

Yr＝W(L－l)＋pf(l,S１)＋R (４)
式(４)中,W 为非农就业工资水平,L 为家庭劳动力数量,l为农业劳动力数量,p 为农产品价格,

S１ 为承包地面积,f(l,S１)为CＧD形式的农业生产函数,R 为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预期收益.
当农户选择退出相关权能进城时,此时收益为:

Yu＋I＝WL＋I１S１＋I２S２＋I３S３ (５)
式(５)中,I１S１、I２S２、I３S３ 分别为退出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所获得补

偿.把式(４)和式(５)代入到式(３)中,可得:

V＝ WL＋ I１S１＋I２S２＋I３S３( ) － W(L－l)＋pf(l,S１)＋R[ ]{ }－C (６)

M＝f(V),f＇(V)＞０,若V＞０,农户愿意离农进城,退出相关权能.
由式(６)对W 求偏导得出,∂V/∂W＞０,即非农就业收入水平对其退出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在农

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当W(L－l)＞pf(l,S１)时,农户更倾向于离开农业转移进城就业,
此时,W(L－l)增加,pf(l,S１)减少,农业经营收入占比降低.

据此提出假说一:农业经营收入占比越低,即分化程度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
由式(６)对S１、S２ 求偏导得出,∂V/∂S１＞０,∂V/∂S２＞０,即承包地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

愿有着正向的影响,宅基地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有着正向的影响.承包地和宅基地的

退出,可以反映出农户对乡土的现实依赖情况.
据此提出假说二:农户对乡土的现实依赖程度越低,越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１．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处置意愿,被解释变量为“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有 “不
愿意”“不一定”“愿意”三种选择(y＝０,１,２),存在数据内部的排序,故选用OrderedProbit模型进行

估计,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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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x１,x２,x３,,x１１)＋ε (７)
式(７)中,x 分别为生产决策者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分化、乡土依赖、权能特征、区位因素等变量.

２．相关变量选择

集体收益分配权兼具财产权利和身份属性双重特征,为了解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及影响

因素,并着重了解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与农户分化及乡土依赖之间的关系,基于调研并参考相关研

究,选择以下变量进行分析,具体变量含义、统计结果及预期作用方向见表１.
表１　变量选择、统计特征及预期作用方向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生产决策者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７６ ０．４６８ ＋
年龄 受访农户年龄/岁 ５５．９３０ １２．２９０ －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１;小学＝２;
初中＝３;高中＝４;大学及以上＝５

２．５３８ ０．９７５ ＋

家庭特征

家庭收入 样本家庭总收入/元 ３．５１２ ２．１５３ ＋
家庭规模 样本家庭人口数量 ４．０３８ １．５５８ －
城镇住房 城镇住房数量 ０．０９２ ０．２９０ ＋

农户分化 农户分化
纯农户＝１;农业兼业户＝２;非农兼业
户＝３;非农户＝４

２．７５８ １．２６６ ＋

乡土依赖
心理依赖

不依赖＝１;部分依赖＝２;潜在依赖＝
３;重度依赖＝４

２．０３５ ０．９９９ －

现实依赖
未退出＝０;退出承包地或宅基地＝１;
退出土地且退出宅基地＝２; ０．３４５ ０．５９８ ＋

权能特征
产权界定 是＝１;否＝０ ０．０８５ ０．２７９ －
收益分红 是＝１;否＝０ ０．１１０ ０．３１４ －

村级变量 到县城距离 所在村到县城距离/千米 ３１．５２９ １６．２７４ －

　　(１)生产决策者特征.通常认为,生产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对农户家庭的生产决策等有着重要影

响,进而会影响到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如在面临风险决策时,男性和女性的行为会表现

出明显差异[１６];年龄较大农户相对乡土情结较重,面临处置选择可能相对保守;受教育水平较高农户

在非农就业方面更具优势,在面临退出选择时可能相对积极.因此,在生产决策者特征方面选择性

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三个变量.
(２)家庭特征.农户的退出决策是基于其家庭总体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家庭总收入水平是农

户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农户家庭的人口数量关乎其家庭的生产、消费等决策,也影响到其转移进城

的难度;是否拥有城镇住房对于农户转移进城成本有着较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户的离农进城决

策.故家庭特征方面选择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规模、城镇住房三个变量进行分析.
(３)农户分化①.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户不断分化,逐渐离开农业农村向城镇转移就业.

农户分化的异质性带来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１７]对农户的财产权利价值认知和产权偏好产生影

响[１８],造成其对农村财产权利的依赖程度的差异,进而影响到退出意愿的选择.
(４)乡土依赖.在传统农耕文化背景下,农民对故土存在乡土情结,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兼有

成员身份的部分退出,选择农户对农村的心理依赖程度变量进行分析.同时,为从现实角度进一步检

验农户对乡土的依赖情况,选择是否退出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对乡土的现实依赖变量进行

检验.
(５)集体收益分配权权能特征.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户的一项财产权利,在当前农村集体经济

空壳化普遍的情况下,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权能体现较弱.产权清晰界定是退出的前提,是否获得相应

２５１

① 本研究结合研究目标并参考相关研究,参照农业农村部统计标准,根据家庭中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劳动情况,以第一

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将农户分化按程度划分为纯农户(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８０％以上,含８０％)、农业兼业户

(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５０％~８０％,含５０％)、非农业兼业户(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２０％~５０％,含２０％)、非农

户(２０％以下,不含２０％),分化程度依次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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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收益分红对其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选取产权界定、收益分红变

量进行分析.
(６)村级控制变量.一般而言,靠近城镇地区的农村相对有着更多的集体经营性收入的途径和来

源,更有可能影响到农户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权能认知,进而影响其处置选择,故选择到县城距离作

为控制变量.

３．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为全面了解农民进城及财产权利退出意愿,课题组在设计问卷并开展试调研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７
年７—８月间选择重庆梁平、成都温江、泸州泸县三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县)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研区

域覆盖三个试点县(区)的１２个乡镇２４个村,最终收集问卷７３０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７１６份.其中,男性占６７．６％,女性占３２．４％;年龄在３０岁以下占２．６５％,３０~４０岁占５．４５％,４０~５０
岁占２３．６％,５０~６０岁占２５．７％,６０~７０岁占２８．０７％,７０岁以上占１４．５３％;受教育水平在小学以下

的占１１．４５％,小学占４２．２４％,初中占３３．９４％,高中及以上占１３．２７％;非农户占４２．５２％,非农兼业占

１９．１６％,纯农户占２８．３９％,农业兼业户占９．９３％;样本中已退出宅基地农户１５１户,占样本总量的

２１．０９％,参与退出承包地的农户９６户,占样本总量的１３．４１％;对于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表
示不愿意退出农户７４户,占样本总量的１０．３４％,表示不一定的农户３３２户,占样本总量的４６．３７％,
表示愿意退出的农户有３１０户,占样本总量的４３．３０％;表示曾获得过集体收益分红的农户有７９户,
占样本总量的１１．０３％;有集体资产股权证的农户有６１户,占样本总量的８．５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对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进行估计,首先对自变量的相关系数检验,模
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模型I是对明确表示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农户的考察,若农户愿意退出集

体收益分配权,yi取值为１,否则为０,选择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为更合理的对农户的集体收益分

配权退出意愿进行分析,模型II是按照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强度的考察,作为对模型I结果

的进一步验证.农户从不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到愿意退出,呈现出递进的意愿强度特征,故定义

当农户选择“不愿意”“不一定”“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时,yi分别取值为１、２、３.因此,根据因变

量情况,选择Ordered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模型I和模型II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估计结果

较稳健,回归结果见表２.
表２　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IＧprobit

Coef． dy/dx
模型IIＧOrderedprobit

Coef． dy/dx
性别 －０．０５２７(０．１０７０) －０．０２０７(０．０４２３) －０．０２７６(０．０９７９) －０．００４４(０．０１５６)
年龄 －０．０５２９∗(０．０２９３) －０．０２０８∗(０．０１１５) －０．０４９７∗(０．０２６８) －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４)
年龄二次项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 ６．４２eＧ５∗(０．０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２２０∗∗(０．０６０２) －０．０４８１∗∗(０．０２３６) －０．１４００∗∗∗(０．０５３９) ０．０２２５∗∗(０．００８８)
家庭收入 ０．０８８８∗∗∗(０．０２６８) ０．０３４９∗∗∗(０．０１０５) ０．０９０６∗∗∗(０．０２４２) ０．０１４６∗∗∗(０．００４０)
家庭规模 －０．０５５５(０．０３７０) －０．０２１８(０．０１４５) －０．０７００∗∗(０．０３２９) －０．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３)
城镇住房 ０．０７６８(０．１７７０) ０．０３０３(０．０７０２) －０．１０６０(０．１５７０) －０．０１８０(０．０２８３)
农户分化 －０．１０３０∗∗(０．０４５４) －０．０４０３∗∗(０．０１７８) －０．０８３１∗∗(０．０４０６) －０．０１３４∗∗(０．００６６)
心理依赖 －０．１０３０∗(０．０５３２) －０．０４０５∗(０．０２０９) －０．１１８０∗∗(０．０４６８) －０．０１９１∗∗(０．００７６)
产权界定 ０．１８４０(０．１９２０) ０．０７３０(０．０７６６) ０．０２７６(０．１７５０) ０．００４４(０．０２７２)
收益分红 ０．１１９０(０．１６６０) ０．０４７０(０．０６６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５３０) ０．０１５４(０．０２２１)
到县城距离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４８∗∗∗(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９∗∗∗(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５)
常数项 ２．５４８０∗∗∗(０．８７６０)
切点１ －４．０３００∗∗∗(０．８０７０)
切点２ －２．５０２０∗∗∗(０．８０１０)

LR ５７．７２ ７０．６８
PseudoR２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５２０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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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影响因素

(１)生产决策者特征.年龄变量在模型I和模型II中均为１０％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年

龄越大的农户越不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一般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户转移进城的难度较大,相对

更愿意留在农村,对于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较低.
年龄二次项变量在模型II中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强度变化随

着年龄的变化存在拐点,计算表明拐点大概在６２岁,即６２岁以下的农户,年龄越大越不愿意退出集

体收益分配权,６２岁以上的农户,年龄越大越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与调研发现相吻合,６２岁

以下农户上具备劳动能力,年龄越小的农户进城转移就业的可能越大,相对更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

权以获得补偿,年龄越大的农户越对其不具备劳动能力后的养老存在担忧,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

的红利有着较高的预期,更愿意保留集体收益分配权;对于６２岁以上的农户,年龄越大的农户更愿意

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改善其生活状况.
受教育水平变量在模型I和模型II中均在５％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

户越不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当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强调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发
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更多权能,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

权能有着更高的预期,所以有着较低的退出意愿.
性别变量在模型I和模型II中均不显著,即生产决策者的性别并未对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

愿产生影响.
(２)家庭特征.在模型I和模型II中,家庭收入水平变量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即家

庭收入水平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预期相符,家庭收入水平

越高,意味着农户家庭的承受风险能力越强,转移进城的基础较好,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赖较弱,尤
其在当前集体收益分配权权能尚未充分体现的背景下,更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获得一定补偿.

家庭规模变量在模型I中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进一步在模型II中对意愿强度的有序回归,其系数

为负并在５％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的家庭规模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有着负面的影响,家庭

人口越多,其转移进城的成本越高,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意愿越低.
城镇住房在模型I和模型II中均不显著,即农户是否在城镇有住房对其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

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３)农户分化.农户分化变量在模型I和模型II中均在５％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即分化程度

越高的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越低.这与土地承包权退出决策有着相似之处[１３],分化程度

较高的农户,收入来源更多元,相对有着更高的非农收入,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获得的补偿带来的福

利改善程度较低,因此,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保留集体成员身份,将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增

值性资产继续持有,有着更低的退出意愿.
(４)乡土依赖.心理依赖变量在模型I中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在模型II中显著性水

平提高至５％,表明农户对农村的心理依赖越严重,越不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农民长期在农村

生产生活,承包地、宅基地长期以来具有突出的社会保障属性,对于农村有着较强的依赖,即使农户进

城非农就业之后,仍有着较为特殊的乡土情结,尤其农耕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落叶归根思想.调研

中了解到,一些农户认为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相当于其集体成员身份的丧失,有较强的乡土情结的

农户不愿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
(５)权能特征.农户是否拥有集体资产股份证书与是否获得过集体收益分红两个变量在模型I

和模型II中均不显著,表明当前农户是否拥有产权证书及是否获得集体收益分红对于其集体收益分

配权的退出影响不明显.调研发现,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空壳化严重,集体经营性资产较少,受访

农户中仅有１１．０３％的农户获得过集体收益分红,仅有８．５２％的农户获得过集体资产股权证书,集体

收益分配权的权能依然较弱.
(６)村级变量.在模型I和模型II中,所在村到县城距离变量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

即到县城距离较远村的农户有着较低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较近村的农户退出意愿更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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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解释为,距县城较近的村有着更好的发展条件,就地城镇化的成本较低,农民更愿意退出集体收

益分配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换取城镇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条件.

２．农户分化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检验

根据上文结果,农户分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不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与预期作用方向相

反,故对其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检验.按照农业农村部统计指标,以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

重,体现农户分化程度,第一产业收入占比越高,表明农户分化程度越低.因此,为进一步进行稳健性

检验,选择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值作为农户分化的替代变量,对表２中模型I和模型II集体收益

分配权的退出意愿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３中模型I和模型II,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值变量的

回归系数为正并在５％水平上显著,表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值对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意愿为正,比值越低,即农户分化程度越高,越不愿意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
为了进一步分析,按照农户类型进行分类,以纯农户作为参照,引入是否为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

户、非农户替代农户分化变量,回归结果见表３中模型III和模型IV,是否为农业兼业户和非农兼业

户对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影响虽不显著,但系数为负,可以理解为农业兼业户和非农兼业

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并非更高,甚至可能更低.非农户变量则在模型III和模型IV 中分别

在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即相对于纯农户,非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显著更低.
表３　农户分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I 模型II 模型III 模型IV
农户分化 ０．３１６０∗∗(０．１４７０) ０．２６５０∗∗(０．１３１０)
农业兼业户 －０．０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０．０１１２(０．１７２０)
非农兼业户 －０．１０６０(０．１５５０) －０．０９０１(０．１４００)
非农户 －０．２９８０∗∗(０．１４００) －０．２３５０∗(０．１２６０)
性别 －０．０５４８(０．１０７０) －０．０２９６(０．０９７９) －０．０４７０(０．１０８０) －０．０２３１(０．０９８１)
年龄 －０．０５２５∗(０．０２９３) －０．０４９２∗(０．０２６８) －０．０５４５∗(０．０２９４) －０．０５１０∗(０．０２６９)
年龄二次项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２２０∗∗(０．０６０１) －０．１３９０∗∗∗(０．０５３９) －０．１２４０∗∗(０．０６０２) －０．１４１０∗∗∗(０．０５４０)
家庭收入 ０．０８９５∗∗∗(０．０２６８) ０．０９１３∗∗∗(０．０２４２) ０．０８７２∗∗∗(０．０２６９) ０．０８９４∗∗∗(０．０２４３)
家庭规模 －０．０５７０(０．０３７０) －０．０７０６∗∗(０．０３２８) －０．０５８８(０．０３７２) －０．０７２９∗∗(０．０３３１)
城镇住房 ０．０７０９(０．１７７０) －０．１１００(０．１５７０) ０．０８５５(０．１７８０) －０．０９８１(０．１５８０)
心理依赖 －０．１０４０∗(０．０５３３) －０．１１８０∗∗(０．０４７０) －０．１０１０∗(０．０５３３) －０．１１８０∗∗(０．０４６９)
产权界定 ０．１８６０(０．１９２０) ０．０２７４(０．１７４０) ０．１８２０(０．１９３０) ０．０２５２(０．１７５０)
收益分红 ０．１１９０(０．１６６０) 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３０) ０．１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０．０９６９(０．１５３０)
到县城距离 －０．０１２３∗∗∗(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８∗∗∗(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７∗∗∗(０．００２８)
常数项 ２．１１４０∗∗(０．８８４０) ２．４６５０∗∗∗(０．８７５０)
切点１ －３．６６８０∗∗∗(０．８１４０) －３．９６３０∗∗∗(０．８０７１)
切点２ －２．１４００∗∗∗(０．８０８０) －２．４３６０∗∗∗(０．８０００)

LR ５７．２１ ７０．５４ ５８．３９ ７１．２５
PseudoR２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５９８ ０．０５２４

　　３．乡土依赖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检验

前文结果表明,农户对农村的心理依赖程度对其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有着反向的影响,即
乡土情结较重的农户有着更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接下来,从现实依赖角度对农户的乡土依

赖进行分析,以对前文结果进行补充.首先,对于表２中模型I和模型II中引入土地承包权退出变量

作为乡土现实依赖替代心理依赖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４中模型I和模型II,现实依赖变量不显

著,即土地承包权是否退出对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其次,对于表２中模型I
和模型II中引入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变量作为乡土现实依赖替代心理依赖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４中模

型III和模型IV,变量不显著,即宅基地使用权是否退出对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影响不明

显;再次对于表２中模型I和模型II中引入“三权”退出数量作为农地现实依赖替代心理依赖变量进

行验证,结果见表４中模型V和模型VI,变量仍不显著,即农户权能退出数量对其集体收益分配权的

退出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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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乡土依赖对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的负面影响主要为心理依赖水平,土地

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即对乡土的现实依赖并未对

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产生影响,农户在面临退出选择时心理上存在乡土情结.
表４　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I 模型II 模型III 模型IV 模型 V 模型 VI

现实依赖
－０．０７１６
(０．１５３０)

－０．０５４８
(０．１３８０)

－０．０３１０
(０．１２６０)

－０．０３３４
(０．１１４０)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８９８)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８１３)

性别
－０．０６７３
(０．１０７０)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９７７)

－０．０６９４
(０．１０８０)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６９６
(０．１０８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９８１)

年龄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５１０∗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２６７)

年龄二次项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３７０∗∗

(０．０５９６)
－０．１５６０∗∗∗

(０．０５３４)
－０．１３７０∗∗

(０．０５９７)
－０．１５６０∗∗∗

(０．０５３５)
－０．１３６０∗∗

(０．０５９７)
－０．１５５０∗∗∗

(０．０５３４)

家庭收入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８０９∗∗∗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８１７∗∗∗

(０．０２３９)

家庭规模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３２７)

城镇住房
０．０４４９
(０．１７７０)

－０．１５１０
(０．１５７０)

０．０３８３
(０．１７６０)

－０．１５５０
(０．１５６０)

０．０４５５
(０．１７７０)

－０．１４９０
(０．１５７０)

农户分化 －０．１２６０∗∗∗

(０．０４３７)
－０．１０８０∗∗∗

(０．０３９３)
－０．１２８０∗∗∗

(０．０４３７)
－０．１１００∗∗∗

(０．０３９２)
－０．１２６０∗∗∗

(０．０４３７)
－０．１０８０∗∗∗

(０．０３９３)

产权界定
０．１８００
(０．１９２０)

０．０２３６
(０．１７４０)

０．１８８０
(０．１９６０)

０．０３１７
(０．１７８０)

０．１９２０
(０．１９４０)

０．０３３９
(０．１７６０)

收益分红
０．１４００
(０．１６８０)

０．１１９０
(０．１５４０)

０．１２９０
(０．１６６０)

０．１１１０
(０．１５２０)

０．１３５０
(０．１６７０)

０．１１６０
(０．１５３０)

到县城距离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２９)

常数项 ２．５１９０∗∗∗

(０．８７３０)
２．５４６０∗∗∗

(０．８７５０)
２．５４００∗∗∗

(０．８７４０)

切点１
－３．９９２０∗∗∗

(０．８０５０)
－４．０１８０∗∗∗

(０．８０６０)
－４．００９０∗∗∗

(０．８０５０)

切点２
－２．４７４０∗∗∗

(０．７９８０)
－２．４９９０∗∗∗

(０．８０００)
－２．４９２０∗∗∗

(０．７９９０)

LR ５４．１７ ６６．４４ ５４．１１ ６４．４３ ５４．１６ ６４．４９
PseudoR２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４７４

　　五、结论与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引发了对有条件转移进城农户的集体收益分

配权处置的政策考量.本文基于三个改革试验区的微观调研数据,着重分析了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

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

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愿意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二是土地、宅基

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心理依赖水平对农户的集体收益分配权

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这表明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退出意愿的影响更多的是农户对乡土的

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三是农户的集体资产股权特征影响不显著,这与当前大部分农村集体经营

性资产较少,农户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权能认知和预期较弱有关;四是农户特征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

退出意愿影响显著,年龄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意愿影响为反向影响且为 U 型,拐点在６２岁左

右,受教育水平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影响为反向;此外,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户的退出意愿有着正

向的影响,家庭规模、到县城距离对其退出意愿有着反向的影响.
当前对“三权”退出相关政策的探索,旨在为有条件进城落户农民构建退出通道,而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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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反而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并且农户在面临退出选择时仍存在

突出的乡土情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集体经济普遍空壳化的背景下,集体收益分配权对农民来

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身份认同,农户不愿意放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另一方面,对于分化程

度更高的农户来说,目前权能退出带来的福利改进有限,尤其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权能的

丰富和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让其对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有着更高的增值预期;同时,集体收益分

配权区别于土地、宅基地的不可移动性,更接近于完整意义的财产权利,农民持权进城并不受限制.
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

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基于以上分析,就完善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机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充分尊重农户的退出意

愿,做好风险防范,既允许符合退出条件的农户有偿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允许不具备退出条件

农户进城后继续持有,同时设定退出门槛,防范不具备转移进城能力农户非理性退出;第二,完善激励

机制,稳定农户预期,通过确定合理补偿标准和多元补偿方式引导有条件农户退出相关权能,通过明

确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权能属性、设定受让人范围和优先序,让农户对相关权能有着合理预期;第三,退
用联动,壮大集体经济,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继续加大资金投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拓宽农户

收入渠道,提高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此外,要完善配套制度,放宽户籍准入,让具备进城落户条件的农

户同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回应农村老年群体的心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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